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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南通市实

施细则(2019 年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苏省城乡规划

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城乡规划相关规范，结合我市实际，我

局对《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年版)》及《江苏

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南通市实施细则(2014年版)》相关

内容进行了细化完善，组织编写了《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南通市实施细则（2019年版）》（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现予印发。

本《实施细则》与《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

年版）》配合使用，其条款编号纳入《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2011年版）》条款编号序列。

本《实施细则》定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原《江苏

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南通市实施细则(2014年版)》同时

废止。2018年12月31日之前已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定建

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的，从批准方案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可按审定的方案执行；审定方案超过一年

仍未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未申请部分涉及建筑长

度、宽度、层次等重大调整的，原审定方案作废，须按本《实

施细则》重新编制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报审。

南通市规划局

2018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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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制定和实施新建居住区的规划，应按照城乡规划法

律法规、国家和省城乡规划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同步安

排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金融邮电、社区

服务、市政公用、行政管理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以及户

外公共活动空间。

配套公建设施应与整体项目同步实施，如分期实施的，

应根据分期的约定同步设计报批，同步规划许可，同步竣工

核实。

2.4.1 住宅建筑的层高不宜超过 3 米，使用集中空调、新

风或地暖系统的不宜超过 3.3 米。公共建筑等其他类型建筑

的层高，应与其功能相适应。工业厂房、仓储物流等建筑可

根据实际使用功能确定层高。

2.4.1.1 办公及宾馆类建筑底层层高不得超过 5 米，其它

层次层高不得超过 4.2 米。

办公及宾馆类建筑标准层挑空面积不宜超过该层次建

筑面积的 10%（每处挑空不宜超过 3 层）。

2.4.1.2 中小型商业建筑底层层高不得超过 5 米，二层及

以上层高不得超过 4.5 米，其主入口门厅、大堂、中庭局部

挑空不宜超过该层建筑面积的 15%。

2.4.1.3 有特殊要求功能区（如大型商业建筑、剧场、影

厅、门厅大堂、宴会大厅、运动场馆、多功能厅、博物馆、

展览馆、会议中心、中庭、内廊、采光厅等）的公共建筑可

根据其使用功能合理设置层高，但应提供合理的依据且符合

相关规范要求，必要时需由规划部门组织专题论证。



2.4.1.4 地面建筑与地下建筑之间一般不得设置管线层、

履土层等建筑夹层，但下列情况除外：

（1）地面建筑为住宅的，其与地下建筑（人防工程）之

间设置建筑夹层的，建筑夹层与其上地面层层高之和不得超

过 4.2 米。

（2）地面建筑为办公和普通商业类的，其与地下建筑（人

防工程）之间设置建筑夹层的，建筑夹层与其上地面层层高

之和不得超过 6 米。

2.4.2 各地应制定建筑层高的管理规定，层高超过规定一

定幅度的，超过部分应折算容积率。

市范围内住宅、办公、商业等建筑的层高应符合 2.4.1

至 2.4.1.2 的相关规定。超过规定(许可）层高小于、等于 1

米的，按水平投影面积乘以 2.0系数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属

施工正常误差的除外）；超过规定层高大于 1 米、小于等于 2

米的，按水平投影面积乘以 3.0 系数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

以此为基准，建筑层高每增加 1 米，增加 1.0 系数计容。

2.0 倍：层高≤规定层高+1 米

3.0 倍：规定层高+1 米＜层高≤规定层高+2 米

......

2.4.3 各地应在国家和省相关规范基础上，综合考虑满足

居室日照、强化容积率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公众合法权益

等要求，制定阳台、阁楼、地下室、半地下室、架空层、过

街楼、复杂地形上建筑物等的建筑面积管理和容积率计算的

具体规则，以规范管理、促进公平。

2.4.3.1 住宅建筑阳台（设置在主体结构外）同时满足以

下条件的,其建筑面积按其顶盖外沿在阳台底板上水平投影



面积的 1/2 计入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1）南侧阳台进深不大于 2.1 米且不大于所属房间进

深的 1/2；东西向及北侧阳台进深不大于 1.5 米且不大于所

属房间进深的 1/2。

（2）阳台累计水平投影面积不大于本层建筑面积（不

含阳台）的 12%。

（3）阳台设置单个装饰柱、墙（分户墙及主墙体除外）

宽度不大于 0.7 米。

2.4.3.1.(3)图示

超出以上规定的，阳台应按水平投影面积全额计入容积

率控制指标范围。

非住宅建筑的阳台均按其水平投影面积全额计入容积

率控制指标范围。

2.4.3.2 多层、小高层、高层住宅建筑不得设置露台、退

台,平台（包括阳台等）至平台上盖（包括构架）的垂直范

围内，按阳台规则逐层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低层住宅

建筑可局部设置露台、退台，但不得设置构架，且露台、退

台加本层阳台累计水平投影面积不得大于本层建筑（不含阳

台）的 20%。出挑的屋檐投影至露台、退台上的宽度≤0.6



米，不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超过此宽度，屋檐投影面

积按一半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2.4.3.2 图示

2.4.3.3 住宅建筑顶层设计为坡屋顶，且坡屋顶檐口起坡

的，其坡屋顶内净高 2.1 米以下的空间不计入容积率控制指

标范围。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其坡屋顶内部空间按照国标

GB/T50353-2013《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计入容积率

控制指标范围。

2.4.3.4 住宅建筑的飘窗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不计入容

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1）设置在主体结构之外，且窗台最外侧上下方无结

构性墙体围护,上下层飘窗之间与外部通透的。

（2）开窗净宽不大于所属房间开间的 2/3，窗台高度（窗

台面与室内地面的高差）不小于 0.45 米、飘窗净高不大于

2.1 米、进深自墙体内侧到挑板外侧不大于 0.9 米。

超出上述规定的飘窗，按挑出墙体外的水平投影面积计

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2.4.3.5 住宅建筑的设备平台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不计

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1）集中设置设备平台的，每户只能设置一处,不超过

4 平方米，且只能与厨房、卫生间相连。分设设备平台的，

每个水平投影面积不得超过 1.5 平方米，分设的设备平台合

计水平投影总面积不超过 5 平方米。

（2）至少有一个长边除护栏或百叶外没有任何围护（外

突的结构柱、剪力墙宽度每个不得超过 0.15 米）。

（3）位于主体结构外。

不满足上述条件的，设备平台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入容

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非住宅的设备平台不论是否封闭，均按其水平投影面积

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2.4.3.6 住宅建筑设置入户花园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其建筑面积按其顶盖外沿在底板上水平投影面积的 1/2计入

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1）入户花园在主入口设置且只有一处，为该住户独有，

不涉及与其他住户的共享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不大于 6 平方

米，且至少有一面全部直接采光的。

（2）与入户花园相邻没有阳台、设备平台、花池等功能。

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其入户花园按水平投影面积计入容

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2.4.3.7 住宅建筑地下室在地面建筑物四周设置采光井、

地下庭院等空间形式的，当地下采光井、庭院进深不大于 1.3

米（含）、沿墙开挖长度累计不超过每户面宽一半时，该地

下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当地下采光井、庭

院进深大于 1.3 米且小于等于 2米或沿墙开挖长度累计超过

每户面宽一半时，该地下建筑面积按一半计入容积率控制指



标范围；当地下采光井、庭院进深大于 2 米时，该地下建筑

面积全部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住宅建筑中，地下结构空腔或不利用空间以及“回

填土”（或覆土）除剪力墙、结构柱外设置分隔墙体的地下

室，层高不小于 2.2 米的，均计算地下建筑面积。

2.4.3.7 图示

2.4.3.8 设计功能合理、且符合 2.4.1.1、2.4.1.2 条建

筑挑空设置规定的办公、宾馆类建筑及中小型商业建筑的挑

空部分可按其实际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2.4.3.9 在核定容积率指标时，其它可不计入容积率控制

指标范围的情形：

（1）与城市或住区公共空间相连通的架空层（包括骑

楼、过街楼和雨篷等）中，没有外墙围合（结构性墙、柱、

栏杆除外）且对公众无条件开放的活动空间（层高不低于 3.3

米，不超过 5 米）。但门厅、楼梯间等为楼层服务的围合空

间应计入。



2.4.3.9.（1）图示

（2）通向符合不计容条件的地下、半地下车库的，且至少

有一个边长对外开敞不封闭的以下附属建筑：机动车、非机

动车坡道、人行出入口等。

（3）通向屋顶停车场的且至少有一个边长对外开敞不

封闭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及人行坡道。

（4）开敞且对公众无条件开放的廊（廊的檐口投影线

宽度≤2.2 米）、亭（亭的檐口投影线建筑面积≤15 平方米）

等景观建筑。

2.4.3.9.(4)图示

（5）建筑围护性外墙以外的保温层所占的建筑面积。

（6）层高不超过 2.2 米的设备层、结构转换层。

（7）按规范必须设置避难层的，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容

积率控制指标范围。其他使用功能的部分，按其水平投影面

积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8）建筑结构顶板（含覆土层）高出室外地坪基准标

高不超过 1.2 米的地面建筑水平投影范围内的地下室、半地



下室（地下室、半地下室局部设置变配电设施的，其变配电

设施部分顶板超出室外地坪基准标高的控制要求可酌情放

宽）。

（9）新建建筑被自然地形部分掩埋的，当累计掩埋长

度不足本层建筑外墙周长（包括沿下沉庭院设置的外墙，下

同）1/2 时，该层建筑面积全部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累计掩埋长度超过本层建筑外墙周长 1/2、不足 2/3 时，该

层建筑面积的 1/2 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累计掩埋长度

超过本层建筑外墙周长 2/3 时，该层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控制指标范围。建筑结构顶板高出室外地坪基准标高不大于

1.5 米的建筑部分，视为被自然地形掩埋。下沉内庭院和车

库坡道的外墙部分，按外墙长度的 1/2 计入掩埋长度；超出

以上规定的外墙部分，视为非掩埋。

2.4.3.9.（9）图示

2.4.3.10 住宅建筑底层层高不大于2.5米的配套车库及

附属门斗、门廊等按一半面积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2.4.3.11 低层住宅建筑套内局部设置共享空间（挑空）

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其共享空间（挑空）按其实际建筑

面积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1)位于门厅、餐厅或者起居室上空，至少有一个边长

与上层公共空间（走廊或者起居室）联通。



(2)共享空间高度小于或等于两个自然层。

(3)每套内共享空间（挑空）不超过一个。

(4)开洞水平投影面积不超过下层总水平投影面积（包

括共享部分、阳台）的 20%。

(5)开洞部分不得设置网格梁等构件。

低层住宅建筑以外的其他住宅建筑设置的共享空间（挑空），

均按自然层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2.4.3.12 在应建尽建地下一层停车仍不满足配建要求的

情况下，可采取建设地面立体式停车楼解决停车需求；在应

建尽建地下二层停车仍不满足配建要求的情况下，可采取机

械式停车或建设地面立体式停车楼解决停车需求。停车楼仅

地面层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但围合空间的管

理用房应按其水平投影面积全额计入容积率控制指标范围。

停车楼层高不应超过 3.2米，停车楼内不得设置机械式停车。

2.4.3.13 住宅建筑女儿墙（含屋顶装饰性构架）高度不

宜超过 1.6 米。公共建筑女儿墙（含屋顶装饰性构架）高度

不宜超过 2 米。

2.4.3.14 低层住宅建筑不得采用内天井式平面布局，多

层、小高层、高层住宅建筑不宜采用内天井式平面布局。

2.4.3.15 高层住宅建筑面宽不宜超过 50 米（不含出挑

的阳台、设备平台、构造柱、面饰、保温等）；小高层、多

层、低层住宅建筑面宽不宜超过 60 米（不含出挑的阳台、

设备平台、构造柱、面饰、保温等）。

2.4.3.16 办公类建筑应集中设置卫生间。

2.5 建筑密度计算规定

2.5.1 在核定建筑密度指标时，以下情形应计入：



（1）有结构性墙、柱围合的架空层（包括骑楼、过街

楼、门廊和雨篷等）按其墙、柱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无立柱的过街楼及外挑空间可不计建筑密度。

（2）商业建筑内部设置中庭的，不论中庭封闭与否，

均计入建筑密度。

（3）地面立体式停车楼。

2.5.2 在核定建筑密度指标时，以下情形可不计入：

（1）开敞且对公众无条件开放的亭、廊等景观建筑。

（2）建筑围合范围之外的地下通道出入口。

（3）建筑外挑部分不超过主体部分的 20%（不含阳台），

否则全部计入建筑密度指标。

3.2．3 各城市、县正南北向住宅建筑日照间距系数低限

值按表 3.2.3 执行。

本市主城区范围内南北向住宅建筑日照间距系数低限

值按表 3.2.3-1 执行。

表 3.2.3-1 居住建筑日照间距系数表

间距系数 适用地段

1.3 旧城区（总规中界定）

1.33 其它地区
注：1、当新建建筑位于已建住宅建筑的南侧时，相邻

建筑间距系数按表 3.2.3-1 增加 0.05 控制。
2、当新建多层、小高层、高层建筑位于已建住宅建筑

的东南向或西南向时，按规定的山墙间距加 1米的要求控制，
并同时满足建筑退界要求。当新建建筑山墙与已建居住建筑
山墙延长线重合时，按表 3.2.3-1 规定的条款执行。

3、前 1、2 款属于一次规划分期实施的，按原批准的详

细规划核定的间距系数执行。

3.2.3.3 住宅建筑日照可按照表 3.2.3.3 不同方位日照间

距折减系数换算。



表 3.2.3.3 不同方位日照间距折减换算表

方 位
＞0°～≤

15°

＞15°～≤

60°
＞60°

折减值 1.0L1 0.9L1 0.95L1

注：1、表中方位为正南向（0°）偏东、偏西的方位角
2、本表仅用于无其他日照遮挡的条式住宅建筑
3、方位角计算以被遮挡住宅建筑的方位为基准

本市范围内住宅建筑日照间距原则上不考虑不同方位

的折减系数，但因城市景观需要或其它特殊需要，经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南通市规划委员会批准后可参照《江

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 年版）》执行。

3.2.5.3 住宅建筑地面层为休闲、健身、绿化等用于公益

活动的底层架空层，或为车库、商业等非住宅用房，可以不

考虑地面层的日照要求。

沿城市道路的多层、小高层住宅建筑地面层为非住宅用

房时，从最低住宅层起算日照间距。

在符合日照、环保、消防等要求并处理好视线问题的前

提下，院落式低层住宅建筑的非居住空间（指卧室、起居室

以外的使用空间）可不纳入建筑日照间距计算。

3.2.8 住宅建筑的间距在满足日照要求的前提下，最小间

距应符合表 3.2.8.1 、表 3.2.8.2 的规定（图示见附录三）。

3.2.8.1 本市新建住宅建筑与已有住宅建筑山墙之间最

小间距按表 3.2.8.2B 执行

表 3.2.8.2B 新建住宅建筑与已有住宅建筑之间山墙最小间

距(米)



间距

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

高层（米）

小高

层

多

层

低

层≥

100

≥

50,

＜

100

＜

50

高层

（米）

≥100 25

≥50,＜

100
20

18

＜50 20 18 15

小高层 18 15 15 13

多层 13 13 13 9 8

低层 13 13 13 9 6 6

3.2.8.2 建筑间距应考虑建筑外墙保温层、装饰层的厚

度，方案阶段未考虑的应按单侧 0.2 米预控。

新建住宅建筑山墙之间最小间距

建筑类

别

间距

高层 小高层 多层 低层

两侧 单侧或

无

两侧 单侧或

无

两侧 单侧或

无

两侧 单侧或

无

高层 18 15 15 13 13 10 13 10

小高层 15 13 13 10 9 6 9 6

多层 13 10 9 6 8 6 6 -

低层 13 10 9 6 6 - 6 -

注：1、“两侧”是指相对两侧山墙均有窗户、阳台或开门；“单侧或无”是指相

对山墙一侧或两侧都无窗户、阳台、或开门。

2、“-”表示按消防和施工安全等控制。如山墙之间有公共道路的，在符合

消防和施工安全等要求的同时，山墙间距不得小于 6米。



3.2.8.3 在计算日照间距时，当住宅建筑的南侧以及南侧

对角（指在住宅建筑的正向及侧向延长线之外的东南或西南

方向布局）均有遮挡建筑时，南侧对角的遮挡建筑与该住宅

建筑应进行日照影响分析，并满足以下要求：二者前后垂直

间距满足日照间距的，水平间距不作要求；二者前后垂直间

距不满足日照间距的：1、当遮挡建筑为低层或多层时，二

者最小水平间距应不小于 6 米；2、当遮挡建筑为小高层时，

二者之间最小水平间距应不小于3米且对角距离应不小于18

米。；3、当遮挡建筑为高层时，二者之间最小水平间距应不

小于 3 米且对角距离应不小于 20 米。

3.2.8.3 图示

3.2.9.5 地面立体式机动车停车楼应按非住宅建筑的标

准控制与其他建筑的建筑间距。

3.3.3.6 地下建筑物退界距离应当满足施工安全，地下管

线敷设等要求，一般不小于基础底板埋深的 50%，且不得小

于 5 米（旧区或用地紧张的特殊地区不得小于 3 米）。在满

足相关规范的前提下，相邻基地的地下建筑物可毗邻建造。

地下室出入口及其他构筑物在满足施工安全、市政管线



敷设、交通、消防等要求的前提下，退界距离可酌情减少。

但不得小于 3 米。

3.3.3.7 建筑后退用地红线距离以建筑物地面层最突出

的外墙（含柱）边线计算。

3.3.3.8 建筑后退用地红线小于 3 米的地上、地下空间范

围，不得外伸或外挑任何建（构）筑物。特殊地段、规划条

件中有另行规定的，以及相邻用地单位间有特别协议的除

外。

3.3.3.9 除有特别规定，独立设置的门卫房、配电房等

附属建（构）筑物及围墙，在符合日照、环保、消防等要求

的前提下，退界距离应满足以下要求：

（1）临城市道路、绿化带等公共用地的门卫房、配电

房等附属建（构）筑物后退用地红线应不小于 3.0 米，历史

街区等特殊地段除外。

（2）对围墙的退界距离，规划条件中未明确的，围墙

退用地界址最小距离不得小于 1.0 米。

（3）相邻两地块之间的共用围墙经双方同意的，可贴

用地红线建设；临城市绿化带等公共用地的围墙经相关部门

同意的，可贴用地红线建设。

3.3.4.1 建筑物后退城市道路红线的距离，应当有利于

建筑（裙房、塔楼）形成整洁有序的界面，结合道路功能、

路幅宽度以及建筑物类别、高度，合理确定其后退规划道路

红线的距离，最小后退距离按表 3.3.4.1 控制。城市重要地

段应当在详细规划或城市设计中提出建筑贴线率、退让基线

等规划控制要求。

本市范围内建筑后退城市规划道路红线的距离按表



3.3.4.1B 控制；临城市道路设置公共绿化带的，建筑退让城

市规划道路红线距离按退让绿化带控制线要求控制，但不得

小于退城市规划道路红线最小距离。退让绿化带距离详见表

3.3.4.1C。

表 3.3.4.1B 建筑后退城市规划道路红线最小距离（米）

建筑高度

后退距离

道路宽度

小高层住宅

或 B＜24 米

小高层住宅＜A

≤18 层

24 米＜B≤50 米

A>18 层

B>50 米

≥40 10 15 20

≥20 米＜40 米 8 10 12

＜20 米 5 8 10

表 3.3.4.1C 建筑退让公共绿化带最小距离（米）

建筑高度

后退距离

朝向

＜10 米

多层至小高层

住宅

或 10 米＜B≤

24 米

高层住宅

或 B>24 米

主要朝向 3 5 6

次要朝向 3 3 4

注：1、A 为住宅建筑，B 为除住宅以外的其它建筑。

2、高低组合的建筑后退距离按建筑不同高度分别控制。

3、道路北侧为已建居住建筑的，与北侧居住建筑应同

时满足日照间距要求；道路北侧规划为居住用地的，建筑后

退道路中心线距离须同时满足日照间距一半的要求。



3.4 建筑物的高度控制

3.4.3 立面及平面上透空率均大于 80%的装饰构架（栏杆）

可不计入建筑高度，也不纳入日照计算；立面及平面上透空

率均在 50%-80%之间的装饰构架（栏杆）可不计入建筑高度，

但应纳入日照计算。透空率是指装饰构架无遮挡部分的面积

占外轮廓投影面积的比例；百叶和格栅应视为有遮挡部分。

3.5.2 居住区绿地率不小于 30%。居住区内绿地，应包括

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包括

满足当地植树绿化覆土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

建筑的屋顶绿地。

3.5.2.1 以下情况下的绿地不计入绿地率指标：

（1）居住区内底层住宅院落围墙内的绿地。

（2）底层架空层水平投影范围内的绿地。

（3）消防通道（含隐形消防通道）、消防登高面等消防

用地范围内的绿地。

（4）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顶部绿化覆土深度达不到 0.6

米的绿地。

（5）植草砖形式的绿地。

3.8 各类建筑配建停车位指标

3.8.1 建筑配建停车位建议指标见表 3.8.1。

本市范围内涉及表 3.8.1 相关内容的按表 3.8.1A 南通

市建筑物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建议值）、表 3.8.1B 南

通市建筑物非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建议值）、表 3.8.1C

南通市机动车特殊停车位配建指标执行。

3.8.2 扩建建筑，其扩建部分按表3.8.1要求配建停车位。

原建筑配建不足的，应在扩建时补建。不能满足停车位要求



的不得在基地范围内进行加层、扩建。

3.8.3 各类停车位面积应根据具体停车方式，按照国家和

省有关标准、规范执行。

方案设计及报建图纸中应明确机动车停车位布局及数

量。

地面非机动车车位平均面积按不小于 1.5 平方米/辆计

算，地下非机动车车位平均面积按不小于 2.5 平方米/辆计

算。

机动车停车应满足节约用地的要求，优先采用地下停车

和地面立体停车的方式，新建住宅建筑地面停车率不得大于

5%，其中旧城改造项目及安置房建设项目地面停车率可酌情

放宽。非住宅建筑（含居住区配套建筑）地面停车比例不宜

大于 30%。子母车位按一个标准车位计量，微型车位比例不

得大于 1%（微型车位按 0.7 个标准车位计量）。

3.9 建设基地标高的控制。

建设基地的室外地面基准标高应在规划条件中予以控

制，规划条件中没有规定的，应与建设基地主出入口相邻的

城市道路中心线标高为基准标高，但不得低于当地的防洪标

准。建设基地地面建筑水平投影范围外的地下室、半地下室，

其顶板标高（不含覆土层）应低于基准标高 0.3 米。

4.0 住宅配套

4.0.1 地块内菜市场应布置于建筑二层及以下层次内且

不得设置在建筑物地下，底层菜市场的建筑面积不得小于二

层建筑面积。

4.8 工程管线综合

4.8.15 地块内铺设各类工程管线的区域，地下室或半地下



室顶部绿化覆土深度不得小于 1.4 米。

5.6.1 设置广告、招牌、指示牌应当遵循安全、美观的原

则，并符合建筑物交通、消防、通风、采光、安全等的要求，

空间造型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市、县（市）应编制户外广告设置规则，明确户外广告

固定设施的允许设置区域和限制、禁止设置区域，对户外广

告设置提出分区分类布局原则、设置形式、技术规格以及景

观、安全等要求。

本市范围内建筑外立面广告设置应当符合《南通市市区

户外广告专项规划》的要求。

7.3 本实施细则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适用于南通市主

城区（崇川区、港闸区、开发区）范围内的新建、扩建和改

建建筑工程，不适用于城区私有住房建设工程。通州区、通

州湾示范区及各县（市）可参照执行。

7.4 本细则由南通市规划局负责解释，并在实施过程中不

断修订和完善，必要时进行版本更新。

附件：表 3.8.1A 南通市建筑物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A类区 B类区 C类区

住宅

商品

房

独立式住宅 车位/100㎡建筑面积 1.1 1.2 1.3

单元式住宅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1.1 1.2

经济适用房 车位/100㎡建筑面积 —— 1.0 1.1

公租房、廉租房、集体宿

舍
车位/100㎡建筑面积 0.3 0.4 0.4

办公
行政办公 车位/100㎡建筑面积 1.3 1.6 1.8

其他办公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1.4 1.6

商业金融 商业

综合商场 车位/100㎡建筑面积 0.5 0.7 1.2

大型超市 车位/100㎡建筑面积 0.6 1.0 1.2

配套商业设施 车位/100㎡建筑面积 0.6 1.2 1.2



注：1、A区（限制供应区）为南通老城区，即孩儿巷路、钟秀路、工农路和虹桥路围合的

区域；唐闸旧城区，东至公园路，南至兴隆街，西至大生路，北至棉机路；通州旧城区，东

至通掘公路，南至金沙横河，西至竖石河，北至运盐河；B区（平衡供应区）为通吕运河、

海港引河、长江围合区域，A区除外；C区（宽松发展区）为 A、B区除外的中心城区其余

区域；市区其他地区可参照 C类区标准实施。

2、养老服务设施和综合设置的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除菜市场外）停车参照“单
元式住宅”停车。

3、生产研发建筑的停车配建标准，可参照办公建筑执行。

4、低层双拼或联排住宅参照独立式住宅执行，并同时满足每户配建车位不少于 2辆。

5、对表中没有明确、特殊类型建筑建议采用交通影响评价与分析进行确定。

6、停车分区详见南通市停车设施规划分区图。

表 3.8.1B 南通市建筑物非机动车标准车位配建指标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指标

住宅

商品房
独立性住宅 车位/100㎡建筑面积 1.5

单元式住宅 车位/100㎡建筑面积 1.5

经济适用房 车位/100㎡建筑面积 1.8

公租房、廉租房、集体宿舍 车位/100㎡建筑面积 2.5

办公
行政办公 车位/100㎡建筑面积 3.0

其他办公 车位/100㎡建筑面积 3.0

专业、批发市场 车位/100㎡建筑面积 0.6 1.0 1.2

菜市场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1.2 1.4

饭店宾馆、培训中心 车位/客房 0.5 0.5 0.5

餐饮
独立餐饮 车位/100㎡建筑面积 1.2 1.6 2.0

配套餐饮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1.3 1.6

医疗卫生

综合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0.9 1.2 1.5

社区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0.6 0.8 1.0

专科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0.5 0.6 0.8

卫生防疫站 车位/100㎡建筑面积 0.5 0.5 0.6

独立门诊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2.0 2.0

学校

大中专院校 车位/100师生 3.0 3.0 5.0

中学 车位/100师生 2.0 3.0 3.0

小学 车位/100师生 2.0 3.0 3.0

幼儿园 车位/100师生 4 6 6

文化体育

设施

体育场馆 车位/100座位 2.0 3.0 3.0

展览馆、会议中心 车位/100㎡建筑面积 0.5 1.0 1.0

博物馆、图书馆 车位/100㎡建筑面积 0.5 0.6 0.6

游览场所
主题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1.5 8.0 10.0

一般性公园、风景区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1.0 2.0 4.0

交通枢纽
汽车站 车位/日均每百客 —— 2.0 2.0

火车站 车位/日均每百客 —— 2.0 2.0

工业
厂房 车位/100㎡建筑面积 —— 0.3 0.4

仓储 车位/100㎡建筑面积 —— 0.4 0.5



商业金融

商业

综合商场 车位/100㎡建筑面积 5.0

大型超市 车位/100㎡建筑面积 5.0

配套商业设施 车位/100㎡建筑面积 5.0

专业、批发市场 车位/100㎡建筑面积 6.0

菜市场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0

饭店宾馆、培训中心 车位/客房 1.0

餐饮娱乐
独立餐饮娱乐 车位/100㎡建筑面积 4.0

配套餐饮娱乐 车位/100㎡建筑面积 4.0

医疗卫生

综合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4.0

社区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4.0

专科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4.0

卫生防疫站 车位/100㎡建筑面积 5.0

独立门诊 车位/100㎡建筑面积 2.0

学校

大中专院校 车位/100师生 50

中学 车位/100师生 60

小学 车位/100师生 8

幼儿园 车位/100师生 8

文化体育设施

体育场馆 车位/100座位 15

展览馆、会议中心 车位/100㎡建筑面积 5.0

博物馆、图书馆 车位/100㎡建筑面积 5.0

游览场所
主题公园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15.0

一般性公园、风景区 车位/公顷占地面积 20.0

交通枢纽
汽车站 车位/日均每百客 3.0

火车站 车位/日均每百客 3.0

工业
厂房 车位/职工 —

仓储 车位/职工 —

表 3.8.1C 机动车特殊停车位配建指标

建筑类型 计算单位 装卸车位 出租车位 大巴车位
无障碍

车位

住宅
车位/10000 ㎡建筑

面积
—— 0.5 ——

每 100

车位设

置一个宾馆 车位/100 客房

每 100 客房设置 1 个，超

过 3 个时，每增加 200 客

房，增设 1 个。

每 100 客房设置 1.5

个，超过 3 个时，每

增加 100 客房，增设

1个。

0.5



办公
车位/10000 ㎡建筑

面积
—— 1.5

商业
车位/10000 ㎡建筑

面积

每5000㎡建筑面积设置1

个；超过 3个时，每增加

10000 ㎡增设 1 个；超过 6

个时，每增加 15000 ㎡增

设 1个。

每10000㎡建筑面积

设置 3个；超过 9个

时，每增加 15000 ㎡

增设 1个

1.5

餐饮娱乐
车位/1000 ㎡建筑面

积
1.0（娱乐免设）

每 1000 ㎡建筑面积

设置 2个；超过 6个

时，每增加 3000 ㎡

增设 1个

——

生产研

发、科研

设计

车位/10000 ㎡建筑

面积
—— 1.5

A 类区：

——

B类区：

——

C类区：

1.5

医院 车位/100 个床位 按需设救护车位 1.5 ——

独立门诊 车位/诊室 按需设救护车位 0.25 ——

注：1.出租车车位、巴士车位应设置为港湾式上落客车位形式；巴士车位、装卸车位应尽量

在地面充分设置；

2.游览场所、交通枢纽和其他有条件的建筑物，应根据实际需求尽可能设置 1个以上装卸车

车位和一定数量的出租车车位。



停车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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